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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农〔2016〕55 号 

 

 

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2016 年农药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的

通    知 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，委属有关单位，机关有关处（室）： 

为加强农药市场监管，保障我市农业生产安全、农产品质

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，根据《河南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

2016 年农药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豫农办种植〔2016〕4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30 日 



   - 2 - 
 

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
2016 年农药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

  

为进一步加强农药监督管理，依法打击制售假劣农药和违

规使用农药行为，切实防控农药安全风险，保障农业生产安全、

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，我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

开展农药专项整治行动，根据《河南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印发

2016 年农药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豫农办种植〔2016〕4

号）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

及上级农村、农业工作会议的部署，围绕提质增效转方式、稳

粮增收可持续的工作主线，以依法打击制售假劣农药、违规使

用禁限用农药为重点，以加强农药市场监督检查、推进高毒农

药定点经营、建立高毒农药可追溯体系、强化农药使用监管及

安全风险监控为抓手，加大力度，强化措施，为我市农业生产

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加大禁限用农药整治力度。针对近年高毒农药违规

使用难以根治、农产品例行监测检出率较高的问题，要突出抓

好高毒农药的整治工作。一是深入推进高毒农药定点经营。在

全市范围内推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试点、实名购买制度，从经

营环节防控高毒农药随处可买、违规使用问题。在蔬菜、水果、

茶叶、中草药材等经济作物主产区及粮经作物混作区，积极推



- 3 -    
 

进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示范县和示范门店创建，实行定点经营、

专柜销售、实名购买、台账记载、溯源管理，示范门店做到高

毒农药 100%信息可查询、100%流向可跟踪、100%质量有保证。 二

是建立高毒农药可追溯体系。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》有关规定， 

尽快建立农药电子信息可追溯制度，并在高毒农药上先行先试。

农药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标签或包装上标注可追溯的电子信息

码（二维码或条形码），并建立生产销售电子台账。农药经营

者应当配备计算机、扫码枪等电子设备，如实建立进货来源、

销售去向等电子经营台账。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示范县的示范门

店，应当率先经营标注可追溯电子信息码的高毒农药产品。种

植大户、农民合作组织、龙头企业、家庭农场等农药使用者应

当做好农药使用记录，详细记载用药产品、数量、作物、方式、

时间、人员等信息。探索建立高毒农药从生产、经营到使用的

全程可追溯体系 。三是严防高毒农药违规使用。认真贯彻落实

《 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，加强农药安全使用宣传、指导和监

管，严格防控剧毒、高毒、禁限用农药在蔬菜、瓜果、食用菌、

茶叶、中草药材等作物上违规使用，坚决依法打击违规使用禁

限用农药的行为。     

    （二）依法打击制售假劣农药行为。针对制假售假屡禁不

止、违规添加其他农药成分问题比较严重，要强化农药市场监

督检查，确保农药产品质量。一是强化农药市场监督抽查。充

分利用农药成分监测技术、农药执法信息平台，在农药销售、

使用旺季，采取例行抽查与专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本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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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的农药产品开展随机抽查，同时对生物农药、烟剂开展专

项抽查，确保产品质量。二是深入农药生产企业重点抽查。以

问题为导向，增强监督抽查的针对性和精准性。由市场抽查延

伸到生产企业抽查，重点抽查近年发现存在质量问题较多或群

众举报反映强烈的企业和产品。三是依法查处制售假劣农药行

为。加强日常执法检查，确保横向覆盖到每个门店、纵向追查

到生产车间和田间地头，依法查处无登记证生产农药、非法添

加其他农药成分、生产经营违禁及假劣农药等违法行

为 。     

    （三）大力提高农药科学使用水平。严格落实“ 农产品质

量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”的要求，针对一些地方农民

在蔬菜、瓜果、茶叶、食用菌、中草药材上违规用药问题比较

突出，要切实加强生产环节的指导和监管，深入开展专项集中

治理。一是强化农药使用监管。广泛开展宣传培训，普及科学

用药知识，增强农民安全用药意识，指导农民严格按照安全用

药规范和准则使用农药。加强对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、农民合

作社、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生产基地等规模化经营服务组织

使用农药的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农药来源、真假、是否违规添

加其他成分、产品是否对路、使用记录是否完整、是否按照农

药安全间隔期施药，依法查处违规使用农药行为。二是加快特

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。开展特色小宗作物病虫害发生及用药情

况调查，制定完善用药短缺特色小宗作物名录。对已登记农药

产品组织开展扩作登记试验，尽快解决部分特色小宗作物病虫

防治“无登记农药可用、农民用药混乱”的问题。三是加强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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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残留监测。落实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使用农药、保障农产品

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，重点加强对蔬菜、水果、茶叶、食用菌

等园艺作物生产基地（标准园）的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监测。  

（四）切实防控农药使用安全风险。针对近年农药使用安

全事故和突发舆情时有发生问题，要加强农药使用安全风险监

测和评价，采取积极应对措施。一是加强农药使用安全风险监

测。健全监测网络，完善信息报送制度，充分利用监测结果开

展再评价，对高风险农药及时采取禁限用措施。今年重点对克

百威、水胺硫磷、氧乐果、乙酰甲胺磷、2，4-D 丁酯、莠去津

等农药进行监测和再评价。二是加强农药使用安全事故处置。

一旦发生农作物药害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，当地农业部门要

及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技术鉴定，按规定启动有关应急预案，

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妥善处置并上报有关情况。三是妥善应对

农药突发事件。加强农药舆情监测，及时发现、主动应对农药

相关的突发舆情事件，组织专家学者解疑释惑，积极回应社会

公众关切，有效防范虚假舆情扩散蔓延，努力减轻不良影响。    

   三、重点活动安排 

（一）部署全省农药管理工作。3 月份，按照《河南省农业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药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》及上级有关农药

监管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就加强全市农药市场监管的有关事项

做出部署。 

（二）组织落实农药监督抽查任务。4月份，按照《河南省

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农药监督抽查工作通知》要求，明确抽

查方式、抽查范围和内容，落实例行抽查、重点抽查和专项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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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任务。4-10 月，深入农药市场和相关生产企业抽样检测，及

时上报抽检结果，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监督抽查和查处

等工作。 

 （三）开展高毒农药排查和定点经营示范县创建。3-4

月份，印发宣传最新《禁限用农药名录》。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在春、秋用药高峰期，要逐乡、逐村、逐店排查高毒禁用农药，

决不允许高毒禁用农药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。对高毒限用农药，

结合当地实际，积极开展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示范工作，确定示

范县和示范门店。 

（四）开展生产企业专项抽查。5-9 月份，对近年来监督抽

查过程中发现问题比较突出、群众举报投诉较多的企业进行专

项抽查，重点抽检企业成品仓库产品质量。 

（五）开展农药专项整治督导检查。3-9 月份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农业部门深入农药生产企业、经营门店、田间地头、管理

机构等开展农药执法督导检查。 

（六）开展园艺作物标准园农药残留监测。4-10 月份，根

据农业部《2016 年园艺作物标准园农药残留监测方案》，落实

蔬菜、水果和茶叶标准园农药残留抽检任务。 

（七）开展农药风险监测评价。5-6 月份，根据农业部印发

的农药风险监测评价实施方案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确定重点监测

评价农药品种、高风险区域和作物等。11 月底前，完成监测评

价报告。 

（八）组织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试验。5-6 月，根据农业

部组织印发的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试验方案及用药短缺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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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宗作物名录、药效试验群组化名录和残留试验群组化名录，

制定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登记药效试验方案，落实试验单位和地

点，筛选确定试验作物、防治对象、农药品种等，落实试验任

务。11 月底前，上报相关总结材料。 

（九）开展农药管理专题宣传。5-12 月，在农药销售和使

用高峰季节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药管理宣传月（周）活动，

举办农药管理法规座谈会、培训班，宣传普及农药法规及科普

知识，增强农药生产者、经营者和使用者诚信守法意识，提高

农药经营服务和科学使用水平。  

（十）总结。11 月份，全面总结专项整治活动的经验及成

效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，明确农药

专项整治行动的牵头单位、具体办事机构并固定专人负责，保

证工作连续性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将监管工作任务层层分解，

落实到具体单位和责任人。 

（二）制定实施方案。要根据本方案的总体要求，结合本

辖区内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制定详细的农药专项整治行动

方案，明确任务、目标和责任，细化工作任务、工作要求和时

间进度。 

（三）强化工作调度。要及时调度农药专项整治行动进展

情况，了解掌握工作落实进度，做到上情下达、下情上达，加

强信息层层报送，重大案件及突发事件随时报告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于 6 月 15 日前、11 月 15 日前分别将本辖区农药专项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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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行动上半年总结和全年总结报到郑州市农委政策法规处和农

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。 

（四）总结工作经验。要认真组织开展农药专项整治行动，

做好工作总结，发现新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，对典型经验要做

好宣传推广工作，营造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农药市场监管工作的

良好舆论环境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于 6 月 3日前将农药专项整治行动

实施方案、牵头单位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等报送郑州市农委政

策法规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。 

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        市农委政策法规处  郑大奎   67170739   

        zznyjfgc@126.com 

        市农委监管处      杨清选   67170735 

        zznwjgc@163.com 

 

            

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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